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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非法调味电子烟的监管对策

李秋爽

荥阳市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河南荥阳　450100

摘　要：随着我国将电子烟正式纳入烟草体系监管，无序发展的电子烟行业进入合规时代。但强监管背后，一些不法分子

为了牟取利益，铤而走险，为非法调味电子烟换个“马甲”重新上市违法售卖，甚至将黑手伸向青少年，给青少年身体健

康带来严重危害，亟待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加以监管。本文重点围绕非法调味电子烟产生的背景、现状、特点、危害以及

监管对策谈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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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2 年，电子烟监管政策相继落地，对生产、批发和

零售市场主体实行许可证管理，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

味电子烟，无序发展的电子烟进入合规时代。但强监管的背

后，非法调味电子烟在国内市场并未消失，电商、短视频、

社交等平台违法销售电子烟的手段不断翻新，借助快递、闪

送、跑腿等物流寄递途径规避电子烟监管的现象急需整治，

持续强化对非法调味电子烟的监管迫在眉睫。

1 非法调味电子烟产生的背景

2021 年以前，由于存在监管空白，我国电子烟产业长

期处于无序发展、野蛮生长的状态，随着电子烟产业快速兴

起，电子烟市场暴露的问题日趋严峻，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

成严重威胁。从全球范围看，已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将电

子烟纳入烟草制品管制范围，多个国际组织纷纷倡议各国政

府加强对电子烟的监督管理。[1] 在这种背景下，2021 年 11

月 10 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实施条例》中增加“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

例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的规定。这意味着电子烟正式纳入

烟草体系监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决定，有关部门统筹把握电子烟监

管中的重大问题，先后制定电子烟管理办法、电子烟国家标

准及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禁售调味电子烟就是加强电子烟

监管、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重要举措之一。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国家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电子烟产品不应对未成年人产生诱导性，不应使产品特征风

味呈现除烟草外的其他风味，同时规定“雾化物应含有烟

碱”。然而，在多重禁令之下，仍有部分非法分子为利所趋、

铤而走险，为调味电子烟换了个“马甲”重新上市违法售卖，

并迅速在年轻人群体中风靡。

2 非法调味电子烟的现状与特点

2.1 非法调味电子烟的现状

今年上半年，笔者在开展普法宣传进校园活动中，

曾针对辖区的中学生开展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

查的中学生有 56.67% 的同学表示见过或者购买过“奶茶

杯”“可乐罐”等非法调味电子烟，34.17% 的同学表示虽

然没有见过，但是觉得造型时尚愿意购买。由此可以看出

非法调味电子烟不仅吸引了大量年轻人，也已经吸引了不

少未成年人“入圈”。

就笔者所在的地区来看，今年以来，已经查获一次性

调味电子烟近 1000 个，果味烟弹 3000 余个，因非法经营调

味电子烟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人。经过对查处的案件以及

查获的非法调味电子烟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市面上各

类打擦边球的非法调味电子烟，专门迎合年轻人喜好，制成

各种卡通造型，“奶茶杯”“玩具熊”等等层出不穷，还有

“多肉葡萄、草莓冰激凌”等多种口味可供选择。因为外表

看起来不是电子烟更像是玩具，非法调味电子烟往往更具有

迷惑性和欺骗性，也更容易吸引未成年人跟风购买并吸食，

在卖家的推广语中，非法调味电子烟有各种名称，但仔细对

比可以发现，其外包装上大多没有详细的中文说明、也没有

生产厂家等信息，更没有生产企业许可证，属于典型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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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合格产品。

2.2 非法调味电子烟的生产及交易特点

综合来看，非法调味电子烟的生产及交易呈现出以下

几个特点：

一是产地聚集且多为无证生产。《电子烟管理办法》

明确，从事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等生产经营

活动，须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但是据调查显示，

非法调味电子烟的生产厂家大多未持有烟草专卖生产企业

许可证，主要生产地集中在东莞和深圳。

二是产品种类繁多且口味多样。非法调味电子烟的厂

家为了吸引年轻人，专门生产年轻人喜欢的各种卡通造型、

毛绒玩具，“奶茶杯”“小萌虎”等看起来形状新奇的小玩具，

都是调味电子烟换的“新包装”，口味命名贴合当下潮流，

如海岛椰青、多肉葡萄等，对年轻人具有很强的诱惑力。

三是产品成本低廉且质量堪忧。2023 年广东 3·15 晚

会关于非法调味电子烟的调查显示，调味电子烟成本低廉，

仅约 3 元左右，但是一个调味电子烟的售价却高达 49 元至

169 元不等，由此可见其暴利程度。其生产过程更是乱想丛

生，烟油调配随意，原材料劣质，且没有统一的检测标准，

生产人员甚至以嘴试烟，能吹出烟气便视为合格，产品质量

极为堪忧。

四是生产及交易方式隐蔽。据调查显示，为了逃避打击，

不少厂家在未取得相关生产证件的情况下非法生产调味电子

烟，然后通过线上渠道隐秘销售，主要交易模式为微博、抖

音等平台寻找买家，然后辗转社交 App 介绍产品情况，最后

在线支付、物流快递发货完成交易。整个售卖过程，卖家都

不会询问买家的年龄，且发货使用的也是虚拟名称和地址。

3 非法调味电子烟的危害

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众多网友纷纷发布内容称，吸食

了非法调味电子烟后，身体不同程度地出现嗓子疼痛、胸部

憋闷、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此前，一位颇具知名度的网络

测评博主对非法调味电子烟进行了拆解及测评，并将相关测

评结果进行公布，多款产品检出禁用成分以及超标重金属，

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和肺部损害、女性月经异常生育能力下

降甚至不孕。此外，非法调味电子烟的烟液受热挥发的过程

中，可能会产生甲醛、乙醛等有毒物质，增加患癌风险，未

成年人的身体尚处于发育阶段，吸入电子烟产生的健康威胁

明显会比成年人更大。

纵使非法调味电子烟有如此多的危害，但其经营者打

着“安全无害”的口号，许多对电子烟不了解的消费者放松

警惕，误以为其对身体无害，跟风大量吸食。特别是一些经

营者用“辅助戒烟”等无事实依据的虚假宣传来迷惑消费者，

还将非法调味电子烟包装成“时尚”“潮流”的象征，蓄意

引诱未成年人尝试，极大地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加

之非法调味电子烟的制作门槛低，质量不过关，部分产品还

存在尼古丁添加量模糊不清、其他添加成分不明确等问题，

而且烟油泄漏、爆炸等事件更是屡见不鲜，亟待采取更加严

厉的措施加以规制。

4 非法调味电子烟监管对策

整治非法调味电子烟，规范电子烟市场秩序，构筑保

护未成年人健康的“铜墙铁壁”，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携手、

协同发力。[2]

4.1 烟草、市监、公安等监管部门

烟草、市监、公安等部门作为非法调味电子烟的监管

部门，要主动扛起监管职责，完善“主动清理、强化管控、

全面覆盖、综合治理”市场监管体系，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免

受侵害。一要突出重点监管。推进日常检查与重点打击并重，

定期对校园周围重点区域场所进行重点检查，净化校园周边

环境。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深入开展互联

网售卖非法调味电子烟整治，加强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构

筑起非法调味电子烟监管的“天罗地网”。二要突出源头打

击。针对查处的非法调味电子烟，要对生产源头调查清楚，

固定非法生产经营的证据链条，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典型的非

法生产经营电子烟案件，对于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第一时

间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刑事责任，以此形成强大震

慑，严厉打击电子烟违法犯罪行为，全面增强电子烟监管效

果。三要突出协作联动。联合公安、市监、海关等部门，发

起集群打击，加强与公、检、法及电子烟鉴定机构等部门的

沟通协调，建立电子烟案件涉刑商讨联席会议机制，打通假

冒伪劣电子烟认定、涉案物品估价等案件办理的难点，有效

破解电子烟案件办理中的疑难问题，依法高效惩治违法犯罪

分子。四要突出宣传引导。强化线上线下法律宣贯，督促引

导经营者严格落实年龄核验等规定，鼓励举报监督，扩大违

法线索来源，加大面向未成年人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他们

自觉抵制电子烟的意识，引导他们主动远离电子烟等烟草类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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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电商、短视频、直播、社交等平台

电商、短视频、直播、社交等平台一要提高未成年人

保护意识，主动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责任。

二要严格落实自主清理机制，积极采用图像、视频识别等技

术手段，实时监控在平台上发布的奶茶杯等非法电子烟销售

信息，对一些可能与非法调味电子烟有关联的关键词要严格

审核，着重检查平台商家是否“暗箱操作”，一旦发现，第

一时间予以清理，彻底删除各类违规链接，下架有关违规产

品，封停发布违规信息的账号，关停违规经营的店铺，全力

配合有关部门侦破电子烟违法案件，有效治理利用短视频平

台销售涉电子烟产品乱象，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三要完

善畅通违法不良信息举报机制，对于发布涉及电子烟内容的

账号及时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此外，对于电商等平台在审查

义务的履行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缺失或者不到位的，相关监管

部门要严肃追究平台相应的连带责任，从而让平台主动担起

相应职责，不敢、不想、不能有违规违法行为，坚决不让电

商等平台成为滋生电子烟违法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

法外之地。

4.3 物流、寄递、跑腿等物流寄递企业

物流、寄递、跑腿等物流寄递企业一要强化对各站点以

及从业人员的培训，讲解收寄验视、程序等内容，重点普及

电子烟相关法律法规，告知从业人员常见电子烟的特征及伪

装形式，提高辨别能力，增强守法自律意识，明确违规责任，

同时鼓励从业人员积极提供电子烟相关违规线索。二要认真

落实收寄实名制，仔细检查寄递物品，严格执行《关于电子

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等限量寄递的通告》和《关

于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等异地限量携带的通

告》中具体限量的规定，不给违法寄送奶茶杯、可乐罐等非

法电子烟提供便利。三是对未按规定违规邮寄的企业，监管

部门要及时进行约谈，严肃处理违法运输电子烟的站点，敦

促其严格落实寄递有关制度，整改涉电子烟违法违规问题，

自觉规范电子烟寄递行为，遏制违法违规寄递电子烟多发势

头，切断违法电子烟寄递流通渠道。

4.4 学校和家庭

学校和家庭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和监管的职责，应对

青少年加强法律法规和身心健康的教育，主动帮助他们构筑

拒绝电子烟等烟草产品的“隔离带”。学校要积极开展守护

成长远离电子烟普法宣讲等活动，让青少年了解电子烟等产

品的真面目及潜在危害，提升他们辨别并主动拒绝各类电子

烟产品的意识与能力。同时，秉持家校合作共育的理念，借

助家校联系群等渠道把抵制电子烟的宣传教育信息传递至

家庭，构建家校携手防护未成年人免遭电子烟危害的有力屏

障。家长和老师还要在日常生活中关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与孩子经常进行深入的交流，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避免青

少年因为好奇和对潮流的追逐而接触各类电子烟产品。只有

对电子烟等烟草产品危害的认知越清晰、越透彻，青少年自

觉抵制烟草制品的意识才会越强烈。唯有在电子烟的供应与

需求两方面同时采取有效举措，才有望从根源上杜绝未成年

人接触电子烟等产品的一切潜在途径。

4.5 新闻媒体

各级新闻媒体要聚焦监管部门重拳打击“奶茶杯”“可

乐罐”等非法电子烟，全力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进行报

道，对电子烟违法典型案件予以曝光，充分发挥以案释法、

教育警示和社会舆论监督作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高密

度的正向报道，释放依法严格的电子烟市场监管信号，震慑

潜在不法分子；注重科普调味电子烟可能带来的危害，让更

多人理性认识电子烟产品，知晓该类产品的危害，自觉远离

电子烟等烟草产品，凝聚起进一步加强电子烟监管的广泛共

识，营造全社会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舆论氛围，为

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社会环境。[3]

5 结束语

未成年人不仅是家庭的未来，更是国家和社会的希望。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不仅是每个家庭的义务，也是全社会

的责任。社会各界要凝聚共识、通力合作、携手并进，在宣

传引导、执法监管、处罚处理、许可管理等方面协同推进，

坚决治理“奶茶杯”“可乐罐”等非法调味电子烟违法售卖

乱象，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织密“保

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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